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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委任啟事
及

採納中文名稱

董事會欣然宣佈，陳加成先生在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選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董事會同時欣然宣佈，有關採納「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本公司之中文名稱之
特別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正式通過。

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陳加成先生在二零
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股
東」）選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發予股東之通函，內含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
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之通知，考慮並酌情通過其中有關採
納「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本公司之中文名稱之特別決議案。

董事會欣然宣佈，該特別決議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正式通過。

約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起，本公司已採用「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作為其中文名稱，
僅作識別之用。為正式採用該中文名稱以及更佳地反映本公司之身份，該特別決議案
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通過，採納「新奧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本公司之中文名稱，
目的是根據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公司條例第十一部將中文名稱註冊。

本公司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中文名稱後，該中文名稱之採納便會生效，而「新奧燃氣
控股有限公司」該中文名稱將成為本公司在香港之公司名稱之一部份。本公司會根據
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公司條例第十一部向香港公司註冊處申請註冊中文名稱。在採納
中文名稱生效後，本公司將另行發表公佈。



本公司採納中文名稱將不會影響任何股東之任何權利。鑑於本公司現有股票附有本公
司中英文名稱，故於採納該中文名稱後，本公司將不會發行任何股票以取代現有股票。
所有附有本公司現時名稱之現有已發行股票在採納中文名稱後將繼續為本公司股份之
所有權憑證，並可有效用於同樣數目本公司股份之買賣、結算及交收。現時本公司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統使用之股票中英文簡稱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鄭則鍔

香港，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 僅 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